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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07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珠海港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3-083 

 

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放弃 

珠海富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事件概述 

珠海富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珠海复材”）系珠海港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下属全资企业珠海功控集团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功控集团”）持股 38.33％的参股企业，另一股东

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云天化股份”，系上交所上市

公司，股票代码：600096）持股 61.67%。 

2013 年 9 月 26 日，云天化股份发布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

报告书（草案）》，云天化股份拟向其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云天化集团”）出售持有的珠海复材 61.67%股权，云

天化集团以其持有云天化股份的部分股份为对价认购上述标的资 

产。根据《珠海富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章程》第 33 条规定，功控集

团对上述标的股权享有在同等条件和价格下的优先购买权。 

鉴于珠海复材近两年持续出现经营亏损且与公司战略发展及主

业定位关联度小，功控集团拟放弃上述标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。 

拟受让方云天化集团与公司无关联关系，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

易。本次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

资产重组。无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。无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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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1、珠海复材基本情况 

珠海富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。注册资本：47,776

万元；法定代表人:吴明；注册地：珠海市高栏经济区高栏港北七路

25 号；主要从事生产、销售纺织类玻璃纤维制品、增强类玻璃纤维

制品；研究、开发无碱类玻璃纤维制品；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

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；经营进料加工和“三来一补”业务。珠海复材的

股权结构如下： 

股东 出资额（万元） 比例 

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29,465.76 61.67% 

珠海功控集团有限公司 18,310.24 38.33% 

合计 47,776.00 100% 

珠海复材系功控集团持股 38.33％的参股企业，功控集团对珠海

复材不具备控制权，珠海复材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。 

2、珠海复材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
单位：人民币元 

项目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

总资产  918,258,961.47   702,817,091.89   683,487,760.31  

净资产  497,867,742.84   479,084,662.07   454,232,791.22  

 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

营业收入  164,082,694.93   150,942,496.67   235,500,433.29  

净利润    5,346,359.41   -18,783,080.77   -24,851,870.85  

三、受让方及受让情况简介 

（一）受让方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企业性质：非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

成立日期：1997 年 3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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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资本：298,000.00 万元 

法定代表人：他盛华 

注册地址：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 1417 号 

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：530000000020448 

税务登记证号：云国税字 530103291991210 号；云地税字

530111291991210 号 

经营范围：投资、投资咨询，管理咨询，经济信息及科技咨询服

务；房屋租赁；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；经营化工产

品、化肥、塑料及其制品，玻璃纤维及其制品，磷矿石，压缩气体和

液化气体，易燃气体，易燃固体、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，毒害品，

腐蚀品，化工设备；经营原辅材料、仪器仪表、机械设备、零配件及

技术的进口业务（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

外）；经营进料加工和“三来一补”业务。出口化工产品、化肥、塑

料及其制品，玻璃纤维及其制品，化工设备。进口原辅材料、机械设

备及零配件，磷矿石销售；压力容器、工业气体、磷矿石加工（限下

属企业凭许可经营）；对于自来水的制造及销售、汽车运输、起重货

物、饮食、住宿、学校、幼儿园、医院、物业管理等进行投资管理，

贵金属经营。 

云天化集团与公司、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无关联关系。 

（二）受让情况 

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同华”）以 2013 年

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，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。根据中同华出具

的《资产评估报告书》，珠海复材 100%股权评估值为 49,278.18 万元，

对应其 61.67%股权的资产评估值为 30,389.85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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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云天化股份给功控集团发来的《关于珠海复材股权转让的

函》，以上述评估值为基础，经云天化股份与云天化集团协商一致，

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在评估值基础上溢价 4%，即珠海复材 61.67%股

权的最终交易价格确定为 31,605.44 万元。云天化集团以其持有的云

天化股份部分 A 股股票作为对价购买上述标的资产。 

如功控集团不放弃珠海复材 61.67%股权的优先购买权，则需向

云天化股份支付 31,605.44 万元的收购对价。 

四、董事局审议放弃优先购买权事项的表决情况 

公司本次放弃珠海复材 61.67%股权优先购买权的事项已经 2013

年 9 月 25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三十次会议审议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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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基于第三方评估机构中同华出具的《资产评估报告书》，公司董

事局认为本次受让方受让珠海复材 61.67%股权的价格定价公允、合

理。 

七、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功控集团放弃珠海复材股权的优先购买权，同意云天化股份

将其持有珠海复材 61.67%股权以评估价值为参考作价 31,605.44 万

元转让给其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，仅变更珠海复材的股东，不影响功

控集团在珠海复材的持股比例及影响力，也不会影响公司的财务状况

及经营成果，不会损害全体股东利益。 

八、 独立董事关于放弃优先购买权事项的专门意见 

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董事局就审议上述事项召开了董事局会议，

会议的召开程序、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章程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。珠海复材近两年多来经营业绩处于亏损，未

来发展前景不明朗，且与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不相符，功控集团放

弃珠海复材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有其合理的依据。公司同意本次股权转

让并放弃优先购买权，不改变功控集团对珠海复材 38.33%的持股比

例，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不会造成影响。该交易事项符合

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

益。 

九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八届董事局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 

2．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

3、中同华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 

4、云天化股份关于珠海复材股权转让的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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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              

   

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13 年 9 月 27 日 


